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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 .. 
水
協

、
永
續
發
展
理
念
下
的
改
革
方
案
么

/、

。
黃
永
築

本
文
針
對
集
水
區
之
保
護
管
理
提
出
相
當
多
的
論
點
與
見
解
、
對
台
灣
地
區
各
集
水
區
所
面
臨
之
問
題
，

從
規
劃
上
、
理
念
上
、
管
制
上
做
基
本
的
剖
析
、
也
詳
述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對
集
水
區
管
理
的
影
響
;
主
要
目
的

仍
在
以
永
續
發
展
的
理
念
探
究
集
水
區
的
管
理
，
涉
及
面
相
當
廣
泛
，
也
提
出
相
當
多
的
問
題
點
讓
讀
者
去
思

考
討
論
，
但
缺
乏
較
為
明
確
客
觀
的
解
答
方
案
，
也
許
這
正
是
作
者
留
給
社
會
大
眾
、
學
者
專
家
、
工
作
參
與

者
以
至
決
策
者
去
判
釋
的
空
間
吧
。

集
水
區
的
保
護
與
開
發
原
本
就
是

一
體
的
兩
面
，
互
為
盈
缺
，
關
聯
至
深

o

欲
保
護
集
水
區
，
就
必
須
避

免
開
發
，
不
得
已
則
需
減
少
開
發
所
帶
來
之
破
壞
，
儘
可
能
減
少
集
水
區
內
之
人
為
活
動
，
包
括
道
路
開
闢
、

社
區
建
築
、
探
採
礦
、
農
牧
使
用
、
以
及
遊
憩
設
施
等
。

若
要
開
發
，
必
然
降
低
保
護
層
，
也
就
犧
牲
了
原
有

豐
富
的
水
土
自
然
資
源
，
甚
而
引
發
之
水
土
流
失
、
水
質
污
染
、
生
態
破
壞
等
衍
生
問
題。
保
護
與
開
發
兩
者

欲
同
時
存
在
於

一
集
水
區
，
則
衝
突
是
無
法
避
免
的
。

如
同
文
中
所
做
集
水
區
問
題
的
檢
討
述
及
.. 

理
念
的
分

歧
，
集
水
區
劃
分
的
重
疊
糾
葛
，
權
責
分
配
不
明
確
，
法
令
規
範
體
系
零
散
等
等
;
如
何
尋
找
出
保
護
與
開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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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平
衡
點
，
則
需
要
社
會
大
眾
的
凝
聚
共
識
，
高
度
的
政
治
藝
術
'
公
正
合
理
的
社
會
價
值
，
以
及
整
體
性
之

經
濟
效
益
考
量
。

當
然
事
前
完
善
的
整
體
規
劃
也
是
成
功
的
要
件

。

有
關
「
集
水
區
的
管
制
機
關
，
管
制
權
限
」
乙
節
，
文
中
提
及
目
前
台
灣
水
庫
集
水
區
諸
多
問
題
，
如
自

然
區
域
與
行
政
區
域
重
疊
造
成
事
權
不
能
集
中
，
行
事
標
準
寬
鬆
不

一
，
不
同
土
地
不
同
管
理
機
構
，
中
央
與

地
方
權
責
劃
分
不
清
，
專
責
機
構
功
能
不
全
等
等
，
皆
是
目
前
存
在
且
困
擾
已
久
的
爭
議
點
，
急
待
有
關
單
位

速
謀
對
策
。

文
中
曾
建
議
設
立
「
集
水
區
管
理
委
員
會
」
之
構
想
，
以
不
同
集
水
區
設
有
專
責
管
理
單
位
，
以

統
一
事
權
，
並
反
映
上
下
游
休
戚
與
共
的
關
係
'
作
整
體
的
規
劃
設
計
，
上
述
理
念
有
其
永
續
性
與
適
要
性
，

政
府
必
將
參
採
'
但
需
考
量
其
時
間
性
與
位
階
性
，
另
現
有
相
關
單
位
職
掌
分
配
，
人
員
經
費
之
調
整
，
相
關

法
令
修
訂
等
皆
需
統
合
。

有
關
「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」
之
制
度

一
節
，
文
中
建
議
先
制
定

一
部
適
用
於
各
集
水
區
的
「
集
水
區
管
理

法
」
，
再
授
權
針
對
各
集
水
區
的
性
質
訂
定
個
別
計
畫
或
細
則
，
以
強
化
分
區
管
制
，
鞏
固
法
令
基
礎
，
及
集

中
管
制
事
權
，
此
立
意
甚
佳
，
但
涉
及
目
前
現
有
集
水
區
管
理
相
關
法
規
如
森
林
法
、
國
家
公
園
法
、
山
坡
地

保
育
利
用
條
例
、
山
坡
地
開
發
建
築
管
理
辦
法
、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、
野
生
動
物
保
育
法
、
水
利
法
等
等
，
之

競
合
問
題
，
有
待
釐
清

。

新
制
定
的
「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」
與
原
有
各
相
關
法
律
所
規
定
的
管
制
權
限
，
管
理
或

治
理
單
位
如
何
遵
循
，
是
否
適
應
政
府
政
策
定
位
，
是
否
適
合
各
項
不
同
功
能
目
標
的
集
水
區
，
以
上
問
題
皆

需
要
集
思
廣
義
，
全
盤
規
劃
或
可
謀
求

一
立
法
點
。

另
社
會
環
境
、
經
濟
變
遷
以
及
人
文
政
治
等
也
需
要
列
入

考
量
因
素
。

水
資
源
管
理
與
保
護
是
目
前
全
球
關
心
的
焦
點
，
尤
其
環
保
意
識
高
漲
的
今
天
，
對
水
質
要
求
高
，
水
、
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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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
防
治
皆
需
投
人
更
大
的
心
力

。

然
集
水
區
管
理
之
問
題
非
只
水
資
源
之
保
護
單

一
項
目
而
己
，
另
牽
涉
土
地

資
源
利
用
保
育
，
土
地
權
屬
管
轄
體
制
，
環
境
生
態
及
野
生
動
植
物
保
育
，
以
及
經
濟
開
發
與
資
源
保
育
衝
擊

問
題
等
皆
需
以
國
家
整
體
經
濟
為
考
量
重
點
，
配
合
區
域
性
發
展
、
生
態
保
育
平
衡
、
人
文
社
會
環
境
及
自
然

地
文
條
件
，
才
能
獲
致
圓
滿
結
果

。

誠
如
作
者
文
末
結
語
，
本
文
提
出
各
項
問
題
是
希
望
促
成
朝
野
各
界
對
集
水
區
管
理
作
廣
泛
的
討
論
與
思

考
，
透
過
更
嚴
肅
，
周
延
、
廣
泛
的
討
論
後
能
有
新
的
制
度
改
革
方
案
形
成
，
則
是
大
家
所
期
待
盼
望
的

。

有
關
水
資
源
問
題
研
討
，
早
在
民
國
七
十

一
j

七
十
三
年
間
，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及
經
濟
部
共
同
籌
組
水
資

源
小
組
做
相
當
廣
泛
的
研
究
討
論
，
並
編
印
報
告
立
案
，
對
於
水
資
源
工
作
之
需
要
，
曾
提
出
十

二
項
建
議
，

包
括
水
資
源
計
畫
之
規
劃
'
水
與
土
地
資
源
利
用
之
管
理
，
水
資
源
計
畫
之
實
施
，
河
道
之
管
理
及
防
護
，
水

之
供
應
分
配
與
管
理
，
區
域
排
水
系
統
之
改
善
，
農
田
灌
溉
之
營
運
，
水
質
保
育
及
污
染
防
治
，
水
資
源
基
本

資
料
及
研
究
，
水
資
源
法
規
，
水
資
源
工
作
機
關
及
人
力
，
及
水
資
源
工
作
資
金
等
項
目
，
可
以
說
已
涵
蓋
台

灣
水
資
源
所
遭
遇
之
所
有
問
題
所
在
，
而
且
部
分
建
議
已
被
採
用
並
落
實
於
實
施
計
畫
內
，
對
於
資
源
保
育
已

或
多
或
少
達
成
具
體
成
效

。

水
資
源
工
作
，
除
技
術
改
進
之
外
，
管
理
維
護
也
不
可
或
缺
;
硬
體
設
施
之
新
建

外
，
軟
體
設
施
之
配
合
也
極
重
要
。

總
結
地
說
，
今
日
水
資
源
工
作
，
非
只
限
於
集
水
區
問
題
之
探
討
，
表
面

淺
層
之
剖
析
不
足
以
徹
底
解
決
，
應
是
落
實
於
政
策
之
改
革
，
方
案
之
實
施
，
全
面
革
新
立
法
方
竟
全
功

。

凝

聚
各
方
意
見
，
早
日
付
諸
行
動
才
是
今
日
重
新
探
討
水
資
源
工
作
之
主
要
目
標
。


